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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次 ① ②

候選人

身分 會 長 副 會 長 會 長 副 會 長

姓名 陳宥均 賴宛妍 高以諾 陳彥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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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見

一、活動類	
 	
• 舉辦聯校之活動，如合辦音樂競賽、校園演唱、聯誼活動等，以
增進我校與外校學生之認識與交流	
 	
• 於活動部分上更加升級，如：提高獎項之價值與品質相對比
（CP值），並增進活動規模大小以及藝人聘請之部分	
 	
• 又於活動辦理上，更是加強學生提議之廣納與採用，使其更符合
大眾之喜好、取向	
 	
二、學生權益類	
 	
• 於任期內，會著重於學生意見之收集與採納，並確實協助反應以
爭取學生應有之權利（如：術科、學科之教有設備..等）使大家的聲
音都能夠被學校聽見	
 	
• 督促與提升於行政上之效率，確保行政回覆足夠即時，盡可能完
善顧及學生提出之需求	
 	
• 提供專屬申訴管道供學生回饋意見，並致力於在校學生提議管道
透明化，以示公正	
 	
• 加強校園、宿舍之安全性措施，使學生有更舒適之學習空間得以
使用與享受	
 	
• 爭取改善男女宿舍之環境與設備現況，如：熱水設施、寢室裝
設、以及衛浴環境等	
 	
•盡力取得臺體與店家之合作優惠，使學生於就學期間能夠享受購
物方面之福利	
 	
三、職涯發展、資源類（生涯發展資源）	
 	
• 增加學術與職涯方面之資源獲取，如：與知名企業、創業者合作
辦理生涯講座，以提供在校學生之職涯探索與引導幫助 	
 	
• 逐步推動開放式課程與資源，以供學生選擇、使用	
 

一、活動品質全升級	
𖥔⠀校園演唱會：增加互動環節，讓藝人與同學有更多近距離接觸機
會，並爭取更優質的抽獎獎品。	
𖥔⠀多元體育盃賽：評估推動增辦排球、足球等全校大型賽事，爭取高
額賽事獎金，提供專業競技舞台。	

二、建構臺體特約體系	
𖥔⠀深化生活合作：串聯周邊「食衣住行育樂」店家，拓展至運動用
品、健身房及運動恢復機構。	
𖥔⠀建置特約地圖：建立數位查詢平台，透明化折扣資訊，降低訓練成
本與生活開銷。	

三、教學環境改善	
𖥔⠀保障學生使用權：落實場館優先使用制，建立「即時回饋系統」讓
借用、維護與回報資訊透明化。	
𖥔⠀改善專業空間：針對各團隊訓練空間不足的問題，推動場地擴增與
安全升級；推動擴增電腦教室空間及軟硬體設備。	

四、行政效率與透明溝通	
𖥔⠀建立回饋機制：優化行政流程，確保同學意見能被即時回應，且每
一則回饋都有明確進度。	
𖥔⠀強化代表性：定期舉辦「與校長有約」，並在各項校級會議中堅定
站在學生立場，主動發聲。	

五、校際交流與職涯資源	
𖥔⠀推動跨校合作：聯手中部大專院校舉辦音樂祭、跨校舞會及體育交
流賽，拓展人脈圈。	
𖥔⠀導入產業資源：邀請運動品牌與行銷產業專家舉辦講座，整合實習
媒合資訊，強化職涯競爭力。	

六、攜手校方，打造更好的臺灣體大	
𖥔⠀行銷宣傳推廣：針對各代表隊及各系所特點進行行銷宣傳，提升校
內外能見度與招生吸引力。	
𖥔⠀強化品牌形象：以具體宣傳規劃與攜手校方齊心協力，共同打造更
好的學習環境。

備註

1、 選舉人競選活動時間：自候選人號次抽定、選舉公報公告日起至115 年 4 月 27 日(星期一)截止。	
2、 公辦政見發表會時間及地點：	
(1) 時間：115年3月24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20分-13時20分。	
(2) 地點：課外活動組 (依號序順序發表，未參加者，則自動放棄發表機會)	
3、 選舉人及投票程序：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在學學生(憑學生證)皆可投票。	
4、 投票日期：民國1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，5、 投票時間：上午9時至下午15時35分 。	
6、 投票地點 ：鶴鳴樓一樓大廳、各學系指定地點	
7、 開票時間:民國1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5時35分至開票結束。	
8、 選舉結果公告時間及地點：1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開票結束後，公告於鶴鳴樓大廳(簽奉校長核可後，另行上網公告)


